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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含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方”）为控股股东浙江宋

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以下统称“宋都控股方”）

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9 亿元，宋都控股方为公司方新增提供担保金

额不超过 50 亿元。双方在总额度范围内可以一次或分次使用对方提供的担保金

额。在不超过已审批总额度的情况下，担保金额不能调剂，实际担保金额、种类、

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质押担保、抵押担保等法律所允许的担保方式。

公司方为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被担保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提供相应的反

担保。宋都控股方为公司方提供担保，公司方为其提供相应反担保。 

 根据《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届时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47,181万元，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情形。 

 过去 12 个月与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进行的交易：过去 12 个月宋都控股

方为公司方提供借款累计发生额 18.32亿，公司方为宋都控股方提供担保累计发

生额 34.40 亿，宋都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了相应的反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顺利贷款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及有效控制风险，公司方拟与宋都

控股方签订《相互提供担保协议》，双方在平等自愿、体现股东方对上市公司提

供更多担保额度的基础上建立相互担保关系，提供相应经济担保，提请在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

保事宜。 

双方拟相互提供担保内容概述如下： 

1、本次相互担保事项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

议案之日起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在授权范围内，公司方为宋都控股方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9

亿元，宋都控股方为公司方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50亿元。双方在总额度范围

内可以一次或分次使用对方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单位：万元） 

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440,000 

浙江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 20,000 

建德致中和酒销售有限公司 10,000 

香港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490,000 

上述担保金额在不同被担保方间不能相互调剂。 

3、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质押担保、抵押担保等法律所允许的担保方式。

公司方为宋都控股方提供担保，被担保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宋

都控股方为公司方提供担保，公司方为其提供相应反担保。 

4、其他：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上述额度内，公司

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并在实际办理过程中授权董事长

签署相关文件；对于上述担保金额以外的担保行为，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

重新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相关内控制度之规



 

定，该相互担保事项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8年互保情况 

2018年3月2日，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

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为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

民币35亿元，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不超过35亿元。授权

期限为自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2018年7月30日，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新增对外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为宋都控股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

亿元。授权期限为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至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实际互相担保发生情况如下： 

（一）公司方对宋都控股方的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授权担保额度 

2018年度担保实际担保

金额 

本公司 

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650,000 323,959 

浙江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 45,000 5,000 

建德致中和酒销售有限公司 5,000 4,200 

香港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 25,000 0 

小计 725,000 333,159 

（二）宋都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上述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杭州采荷嘉业大厦3幢201室 

法定代表人：俞建午  

注册资本：3,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批发、零售：建材,金属材料；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

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13,258.43 2,701,645.47 

净资产 84,486.92 77,715.53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8,555.55 169,208.87 

净利润 -12,543.00 3,334.51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股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44.75%。 

2、浙江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洋溪街道高畈村 

法定代表人：余倩 

注册资本：10,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五加皮酒、白酒、果酒、黄酒、配制酒、其他蒸馏酒、

其他发酵酒。分支机构经营项目：生产：蜜酒、液体调味料（烹饪黄酒）、黄酒

（饮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杨村桥镇绪塘村）（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

批项目的，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经营进出口

业务，初级食用农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2,611.71 50,032.03 

总负债 
 

52,092.06 49,526.29 

净资产 519.66 505.75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10.01 4,520.37 

净利润 -3,275.08 -13.91 

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建德致中和酒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洋溪街道高畈村 

法定代表人：余倩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零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351.67 12,238.58 

总负债 8,492.17 10,600.65 

净资产 1,859.50 1,637.93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785.19 5,440.37 

净利润 620.75 -122.39 

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香港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国香港 

公司注册证书于2017年10月7日发出。 

公司注册资本：500万美金。 

经营范围：酒类、食品类等一般商品的贸易、批发、零售和物流配送。 

最近一年财务指标（单位：港币）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权益 -1107.66 

流动资产净值 -4927.66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除税前亏损 -630.20 

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相互担保行为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宋都控股方经营稳健，资产质量

良好，在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中，与公司相互提供担保能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

有助于公司实现2019年的投资经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将积极加强与宋都

控股方的沟通，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另外，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施以有效规避

风险和保障公司利益。 

五、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1、董事会意见 

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公司与股东方实施互保以来，双方合

作情况良好，从未发生过逾期借款和逾期担保的情形，亦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事

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经核查无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形，且上述

关联交易有相对应的反担保措施，同意该担保事项。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基础上，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提

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计新

增相互担保计划属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该项担保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同时担保风险可控，有相应的

反担保措施。鉴于上述情况，同意《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47,181 万元，公司无逾期

对外担保情形。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3月 30日 


